
 

 

農業兒童網 桌布徵件 活動辦法 

一、徵件期間：105 年 5月 21 日(六)～105 年 8月 31 日(三) 

二、參賽資格：國小 1年級至 6年級學生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兒童網 

四、活動主題： 

（一）「Mita 農遊趣」著色畫 

   Mita 帶炭狗去農場看可愛的牛媽媽和牛寶寶，在農場玩了一整天，既充實又有趣！快拿起

畫筆替她們塗上美麗色彩，第一名的作品會成為兒童網的 11月份桌布唷！ 

（二）「Mita 的美味餐桌」創意著色畫 

   Mita 的媽媽今天不在家，大大的餐桌上只有兩三道菜，快發揮你的獨特創意，替 Mita 家

的餐桌添上滿滿的美味菜餚吧！第一名的作品會成為兒童網的 12月份桌布唷！ 

五、投稿方式：請於農業兒童網＞遊戲屋＞桌布單元下載著色圖檔，並自行列印為 A4尺寸，著 

       色完成後，填妥參賽資料，郵寄至：1007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三段 16 巷 10 

       號 1樓，並請註明「農業兒童網桌布著色畫活動小組」收，收件截止時間將以 

       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六、評比方式：將邀請農委會會內人員 2位及會外專家 2位共同評選，評分項目以創意 40%、繪 

       畫技巧 30%、整體感 30%進行評選，兩個主題將各選出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 

       及佳作三名。 

七、得獎公布：105年10月14日(五)前公布於農業兒童網（http://kids.coa.gov.tw/）及Facebook

「37 特蒐隊」粉絲團。 

八、獎項獎品：兩個主題將各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三名。 

獎項 獎品 名額 

第一名 7-11 禮券 1,500 元及農委會農業兒童網獎狀一只 1名 

第二名 7-11 禮券 1,000 元及農委會農業兒童網獎狀一只 1名 

第三名 7-11 禮券 500 元及農委會農業兒童網獎狀一只 1名 

佳作 7-11 禮券 100 元及農委會農業兒童網獎狀一只 3名 

九、注意事項： 

  1、參賽者參加本活動時即同意接受所有規範，並同意將投稿作品公布於農業兒童網及 37 

    特蒐隊粉絲團。 

  2、投稿作品須為國小學生親筆原創，禁止抄襲或由他人代筆，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。 

  3、每位參賽者，針對每一主題，限投一件作品，不得重複投稿；若未填寫連絡資訊或資料 

    不清楚、不完整，將取消參賽資格。 

  4、所有參賽作品均不另行退件，若需紀念請自行拍照或掃瞄留存。 

  5、頒發獎項名額，主辦單位得視作品品質，決定從缺或增減。 

  6、得獎者須出示符合參賽資格之證明，如：戶籍謄本、健保卡等等，若得獎者無法提供證 

    明，則取消得獎資格，名次依序遞補。得獎者提供的資料僅供活動確認身分用，並不做 

   其他用途。 

  7、活動領獎期限自公布得獎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(一)止，請於期限內回覆得獎者資 

    料，若逾期或回覆不完全，將視同自動放棄領獎資格，不得補領。 



 

 

  8、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。 


